滨海新区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（无储存）

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流程指南

事项名称

滨海新区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（无储存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

设立依据

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》（国务院708号令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5号）、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（应急管理部2号令）、《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评估指南》（AQ/T 9011—2019）、《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》（GB/T 29639-2020）。

申请条件

注册地在滨海新区（不含各功能区）的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（无储存）

申请材料

1.公司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、营业执照复印件
2.应急预案备案申请表
3.应急预案文本

4.危险化学品经营（无储存）企业承诺书
办理程序

将申请材料扫描PDF（签字盖章版）上传邮箱（bhyjjwhjgs002@tj.gov.cn）；

审核结果等待邮箱通知。
咨询电话：022-63004191

办理地点及时间：

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（无储存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以现场发证形式领取。

领取地址：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府南门（大连东道1060号）

办理时间：工作日上午9：00-12：00，下午1：30-5：00
办理期限

法定办理时限：5个工作日
承诺办理时限：1个工作日

样表

附件1：申请表样表
附件2：危险化学品经营（无储存）企业承诺书
